
 

 

致辭 
 

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 
「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 」議案致辭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０９年７月９日（星期四）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七月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回

應「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議案辯論時的致辭全文： 
 
主席： 
 
  多謝各位議員就雷曼事件及金融監管等課題，發表了寶貴的意見。 
 
  去年九月中雷曼申請破產保護，引發全球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香港金融市

場因有穩固基礎和良好的風險管理，並沒有出現系統性的問題。但數萬名購買雷

曼迷債投資產品的客戶，卻因雷曼倒閉，即時受到影響，繼而引發兩萬多名投資

者投訴分銷迷債的機構違規銷售。政府和監管機構對受影響的投資者，尤其是長

者的遭遇，深表同情及關注。 
 
  金融海嘯的發生和雷曼倒閉，均是難以預見的情況。迷債因雷曼倒閉而出現

違約，不單令相關投資者遭到金錢損失，事件亦引發公眾對現時以披露為本的結

構性投資產品發行規管模式、銷售對象、銷售操守，以至投資者教育的討論。政

府和兩個監管機構正作深入研究和跟進，務求能汲取教訓，完善本港的市場監

管，鞏固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事件發生後，我們立場是要盡力維護投資者的應有權益。我們亦理解投資

者面對財務上的困難及情緒上的困擾。鑑於迷債是一個複雜的投資產品及所涉及

的投資者及分銷機構眾多，要盡快處理事件，必須有一個全面性的方案。 
 
  我們了解迷債的抵押品是有其價值，而這些資產也是和雷曼其他資產分隔開

的，所以我們立即從市場查考抵押品當時的價值，並要求迷債信託人和分銷銀行

履行應有責任，保障投資者取回投資現值的權利。財政司司長在去年十月，便正

式向分銷機構提出一個回購方案，目的是在最短時間內為迷債投資者取回投資現

值，避免數萬名投資者要經歷繁複和耗時甚久的迷債清盤程序。可惜，在落實回

購方案的最後階段，銀行因遇到雷曼清盤人的法律挑戰，擔心風險太大而卻步，

令回購方案未能落實。 
 
  政府和兩個監管機構非常重視所有投訴個案。金管局和證監會都投入大量資

源，希望盡快處理有關迷債的投訴。我們完全明白對受影響投資者來說，多一天

也是太長。因此，政府一直督促兩個監管機構嚴肅及盡快處理收到的投訴及解決

有關事宜，以免受影響投資者繼續受事件煎熬。但同時我們亦理解監管機構必須

遵守有關程序，確保調查公正，避免調查結果日後受挑戰，亦因此而令到整個調

查過程需要更長的時間完成。 



 

 

 
  截至現時為止，金管局已立案調查超過 7,000 宗個案，並已轉介接近 500 宗

給證監會跟進，及正考慮就 600 多宗個案對前線銷售人員或管理層採取紀律行

動。證監會亦正採取有系統的由上而下的調查方法。經調查後，現時已有兩間證

券行與證監會達成協議，自願向所有經其認購或購買雷曼迷債的客戶，全數回購

他們手上尚未到期的迷你債券。 
 
  同一時間，政府和監管機構也不斷鼓勵迷債分銷機構主動和投資者進行和

解，以減輕投資者面對的困擾。到目前為此，有超過 7,000 多宗個案的事主與銀

行達成或即將達成和解，其中有相當多的個案涉及長者。 
 
  要加速解決事件及協助更多投資者，我們認為在調查違規銷售投訴的過程

中，證監會按其法定權力與分銷銀行商討一個合理的和解方案是可行及最有效的

方法，這可免卻分銷商及投資者雙方要面對冗長的訴訟程序及不明朗的因素。我

們知道海外地方以往出現大規模投訴金融產品銷售時，也有金融機構提供類似和

解方案的先例。 
 
  證監會已表示銀行和證監會己開展這方面的討論。政府的立場，是支持和鼓

勵證監會早日和分銷銀行達成共識，提出一個合理、可彰顯監管能力和兼顧投資

者權益的和解方案。銀行和投資者雙方若能達致和解，便可紓解投資者經歷近十

個月的困擾，同時也有助銀行早日恢復日常業務的正常運作。 
 
  此外，因應金融海嘯和雷曼事件，政府已就兩個監管機構提出的雷曼事件報

告，認真地檢討了香港金融監管制度，並已訂出行動綱領，分階段跟進金管局及

證監會就事件呈交的報告內的各項建議。我們現階段正著手落實(i) 投資產品的

銷售；(ii) 中介人的業務操守；及(iii) 對投資者的教育，三個範疇的改善措施，

為投資者提供更佳保障。 
 
  目前，部分措施已落實。兩個監管機構亦已要求中介人嚴格遵守操守準則，

包括了解向客戶推介的投資產品，以及聘用合適的職員，提供適當的培訓等，以

確保所有銷售人員均充分了解有關產品。在下一階段，我們會檢討規管架構和規

管安排。有關建議須透過制訂主體法例才可實行，包括成立一個財經事務申訴專

員和一個跨界別的投資者教育局。 
 
  總括而言，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有關事件的發展，並聯同金管局及證監會協

助受影響投資者盡快解決問題。我亦期望繼續與各有關持份者，包括立法會不論

在議事堂內或外，共同探討進一步保障投資者及完善監管架構的策略和措施。 
 
  多謝主席。  

完 

 


